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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
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始于1993年。
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
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制定物权法高度重视，花了很大精力，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六次审议。
并在2005年7月将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共收到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1万多件，并先后召开100多
次座谈会和几次论证会，还到一些地方进行专题调研，充分听取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基层群众、专家
学者、中央有关部门等各方面的意见。
经对草案反复研究修改，修改后的草案比最初的草案有了较大改动。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将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决定。
经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制定物权法总的原则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全面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据宪
法和法律规定，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实行平等保护的原则，同时加大对国有财产的保护力度，
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全面准确地体现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维护农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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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　互换、转让的登记　　　第一百三十条　承包地调整　　　第一百三十一条　承包地收回　　
　第一百三十二条　承包地被征收的补偿　　　第一百三十三条　依招标等其他方式的承包及其流转
　　　第一百三十四条  国有农用地承包经营的法律适用　　第十二章　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一
百三十五条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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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提前收回及其补偿　　⋯⋯　第四编　担保物权　第五编　占有　附则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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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7年3月16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一编 总则第一章基本原则第一条 [立法目的
与依据]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
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立法目的和立法依据的规定。
制定物权法最直接的目的是可以明确物的归属，充分发挥物的效用。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定纷止争。
依靠物权法确定的规则能够明确归属，定纷止争，稳定经济秩序。
2．物尽其用。
物权法不仅有物的所有权人占有、使用、收益权利的规定，也有他人利用物的权利的规定，如用益物
权、担保物权等。
同时，切实保护权利人的物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活力。
促进社会和谐也是物权法的目的之一。
关联法规《民法通则》第1条《合同法》第1条《担保法》第1条第二条[调整范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
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
权。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物权法调整范围的规定。
物的归属是指物的所有人是谁，这是对物进行利用的前提。
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都适用物权法。
但是，物权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也就是“民事关系”。
而在经济社会管理活动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纵向关系。
虽然也涉及财产的归属和利用问题，但此类关系主要是由行政法、经济法调整，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
范围。
不动产是指土地、房屋、林木等土地定着物；动产是指不动产以外的物，比如汽车、洗衣机等。
而精神产品虽不是物权法规范的对象，其主要由专门法律如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来调整，但在
有些情况下，物权法也涉及这些精神产品。
如著作权、商标权和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可以作为担保物权的标的。
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所有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自己的物享有全面支配的权利；用益物权是指依法对他人的物享有使用和收
益的权利，比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担保物权是指为了确保债务履行而设立的
物权，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依法有权就担保物的价值优先受偿，比如抵押权、质权、留置
权等。
 第三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规定。
 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发展权利，这是实行市场经济
的前提。
作为规范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物权法，物权关系的主体具有平等的法
律地位是物权法调整的平等财产关系存在的前提，这也是物权法乃至民法存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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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物权法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作为基本原则
。
关联法规《宪法》第6—8、11、15条《农业法》第5条《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6条第四条[平等保护原
则]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平等保护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原则的规定。
 物权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的法律。
物权法平等保护各个民事主体的物权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在财产归属依法确定的前提下，作为物权主体，不论是国家的、集体的物权，还是私人的物权，也都
应当给予平等保护。
需要说明的是，平等保护不是说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同的。
依据宪法规定，公有制经济是主体，国有经济是主导力量，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他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关联法规《宪法》第8、11、12、13条《民法通则》第5、73—75、77、80—82条《土地管理法》第13
、14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条《农业法》第7、10条《草原法》第4、12条《森林法》第3条《矿
产资源法》第3条《水法》第6条《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8条《文物保护法》第6条《外资企业法》
第4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2、3条《工会法》第46条《公益事业捐赠法》第7条第五条〔物权法
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规定。
物权法定原则，指的是能设立哪些种类的物权，各种物权有哪些基本内容，只能由法律规定，当事人
之间不能创立。
 第六条 [物权公示原则]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物权公示原则的规定。
物权公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物权人享有物权、物权的内容变更或者物权消灭以什么方式确定。
2．物权具有排他性，要求义务人负有不作为的义务，因此必须让其知道权利人是谁，不应该妨碍谁
。
而且，权利人转让自己的物时，也要让买主知道他有无资格转让该物。
！
这都要求以令公众信服的特定方式确定，以维护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物权公示的主要方法是：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过登记发生效力，动产物权I-设立
、转让通过交付发生效力。
第七条[公序良俗原则]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
合法权益。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取得和行使物权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原则的规定。
物权的取得包括两个方面：1．取得物权应当符合法定的方式。
取得不动产物权，法律要求登记的必须登记；取得汽车、船舶、航空器等大型动产必须办理登记才可
取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取得一般动产必须通过交付才能取得所有权。
2．对于特定的物，自然人、法人不能取得所有权。
法律对权利人享有的物权或者权利人行使权利有诸多限制，大致可归为两个方面：1．使权利人丧失
权利或者受到损害。
如征收征用、没收财产或者收回用益物权、自卫和紧急避险等情况。
2．对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限制。
如对土地所有权的客体范围和效力范围的限制、对不动产权利行使的限制、对行使处分权的限制等情
况。
 关联法规《宪法》第51条《民法通则》第72条《文物保护法》第6条第八条[本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其
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物权法与其他相关法律关系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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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主要规定物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除物权法外，许多法律如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等对物权都做了
规定。
这些单行法律是就某一方面的物权作的规定，比物权法规定得更具体，针对性更强，按照特别法优先
的原则，本条做了上述规定。
当然，物权法作为基本法律，对单行法律有关物权的制定和适用，有指导和补充作用。
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第一节 不动产登记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及其例外]不动
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条文注释本条是关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以及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的规
定。
本条原则上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法定公示手段，是不动产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
灭的生效要件，也是不动产物权依法获得承认和保护的依据。
其最基本的效力表现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本条规定，“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里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
有权可以不登记；2．本章第三节规定的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一些特殊情况，即主要是
非依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的情形；3．考虑到现行法律的规定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农村
的实际情况，本法并没有一概规定必须经依法登记才发生效力。
 在现行法律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
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这些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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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权威法规信息平台，伴您走进法治时代！
权威文本：选取标准文本，由权威立法机关审定并撰写适用提要。
专业解读：对专业术语进行解释，对重点法条进行注释，每条提炼条文主旨。
实用信息：条文下加注关联法规索引、书后附录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
相关规定：附录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实用政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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